
证券代码:002048� � � � �证券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15-010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1-3月）业绩预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1．

预告期间：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2．

预计业绩：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10%--40%

。

3．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932.64

万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

三、业绩变动的原因

2014

年

4

季度起，由于原有经营管理上的不稳定，德国华翔多批新产品量产出现重大质量

问题，相关损失较大，对业绩造成较大影响，

2015

年

1

季度，德国华翔亏损

1,000

万欧元左右，受

此影响预计宁波华翔业绩较去年同期下降

10%-40%

。

2015

年

1

月，公司相应采取了

"

解聘原管理团队

"

、

"

从中国重新委派总经理

"

、

"

聘请专业管

理服务公司

"

和

"

委派各类专业人员前去支援

"

等一系列措施， 力求扭转国外业务的被动局面，

但上述措施短时间内不会彻底改变德国华翔的经营状况，预计

2015

年上半年仍将较大亏损。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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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00� � � �证券简称：TCL集团 公告编号：2015-041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的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4

月

1

日开始发行

2015

年度第一期中

期票据（以下简称

"

中票

"

）（详见公司刊登在

2015

年

3

月

25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2015

年

4

月

1

日完成了本期

中票的发行。本期中票实际发行金额

5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5

年，发行价格为

100

元

/

百元面

值，票面利率为

5.5%

。

本期融资券由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联席主承销商组织承

销团，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详情见本公司刊登在中

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的公告和有关文件）。

特此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日

证券代码：300399� � � �证券简称：京天利 公告编码（2015）051号

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于

2015

年

4

月

2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15

年

4

月

1

日，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

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全文》、《

2014

年年度

报告摘要》于

2015

年

4

月

2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特此公告。

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022� � � �证券简称：科华生物 公告编号：2015-024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4

月

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核准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 465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0,291,700

股新股。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系方式如下：

1

、发行人：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王锡林

联系电话：

021－64850088

联系传真：

021－64851044

2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李卉

联系电话：

021－38676666

特此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569� � �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2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部分内容补充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披露了《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的要求， 因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睿鸷资产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睿鸷资产”）成立不满一年，现对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

非凡领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非凡领驭”）的基本情况补充说明如下：

一、非凡领驭情况简介

（一）非凡领驭基本情况

非凡领驭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为注册地在北京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注册

号

１１０１０５０１５８３０６７２

，法定代表人为杨臣，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项目投

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非凡领驭成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过变化。

（二）非凡领驭财务情况

非凡领驭成立至今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８６

，

６５７

，

６６５．９０ ３８

，

０１３

，

９５６．６５

负债总额

３６

，

２６５

，

１７６．３４ ２８

，

０３１

，

１０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０

，

３９２

，

４８９．５６ ９

，

９８２

，

８５６．６５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利润

５０４

，

８９０．５３ －１７

，

１４３．３５

利润总额

５０４

，

８９０．５３ －１７

，

１４３．３５

净利润

４０９

，

６３２．９１ －１７

，

１４３．３５

上述财务数据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分别出具了“京会

兴审字［

２０１４

］

１００１０２５８

号”和“京会兴审字［

２０１５

］

１００１０１４１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三）非凡领驭控制的企业和业务情况

非凡领驭控制的企业为北京洁能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唐小宏。公司主营业务为节能环保服务，包括污水处理、废气治理、固体

废弃物治理等。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企业名称

注 册

地

注册号

控 制 比

例

经营范围

北京洁能环

保工程有限

公司

北京

１１０１０５０１

６０８３３３２

非 凡 领

驭 持 有

６０％

专业承包；工程勘察、设计；建设工

程项目管理； 大气污染治理；技术

推广服务；技术进出口；计算机系统

服务；软件设计；节能技术咨询；销

售机械设备、仪器仪表、五金交电、

电子产品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上市公司资产、业务处置及主营业务重大改变或调整计划

公司于

４

月

１

日发布的《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已披露：“睿鸷资产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另外，《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已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资产、业务进行处置或对主

营业务重大改变、调整的可能。”

睿鸷资产正在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包含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述“未来

１２

个

月内对上市公司资产、业务进行处置或对主营业务重大改变、调整的可能”中，目前交易各方

正在协商相关事宜，正在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

险。除此之外，睿鸷资产目前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资产、业务处置及主营业务重大改变或调

整计划。

由本次补充说明公告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034� � � �证券简称：美欣达 公告编号：2015-17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价异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于

2015

年

3

月

30

日、

3

月

31

日、

4

月

1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说明

公司董事会进行了全面自查，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方案

"

）等相关内容，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3

月

28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2015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相关公告，除上述事项外，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

、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

5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

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风险提示

1

、公司已于

2015

年

3

月

28

日披露了《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及相关公告，该预案需

经股东大会审议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方能实施，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2

、公司的利润分配预案

2014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公司总股本

8,512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4.0

元（含税） ，共派发现金总额

3,404.80

万元，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

结合全年实际经营情况和年中分红情况决定全年度不再追加分配。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代表

提议人及与会董事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会决议，具体利润分配预案需经董事会审议及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是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01369� � � �证券简称：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临2015-014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及金额：燃驱离心式压缩机组销售合同，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26,196

万元

●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

合同履行期限：按照双方约定的交货时间和质量保证期执行

●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根据初步测算，本合同预计将在

2015

年确认收入的合同

金额为

17,783

万元，合同总价中其余

8,413

万元部分将在后续期间确认收入

一、合同签署情况及主要条款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与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陕天然气

"

）签署了陕天然气靖边至西安天然气输气管道三线系统工程（二期）

燃驱离心式压缩机组合同，具体内容如下：

1.

合同签署时间和地点：

2015

年

3

月

31

日，陕西省西安市。

2.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3.

合同主要标的：燃驱离心式压缩机组。

4.

合同总价：人民币

26,196

万元。

5.

交货地点：分别在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安边镇安边站、延安市志丹县志丹站和延安市

富县张村驿镇张村驿站项目现场交货。

6.

交货时间：安边站、志丹站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前交货至项目现场；张村驿站以陕天然气

下发的《张村驿站燃驱压缩机组设计生产通知书》时间为准开始组织生产。

7.

质量保证期：安装调试并验收合格后

12

个月或设备到现场开箱验收后

18

个月（以先到

为准）。

8.

结算方式：人民币电汇。

9.

审议程序：该合同的签订无需经过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燃驱离心式压缩机组：包括安边站、志丹站、张村驿站燃驱离心式压缩机组。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

基本情况

名称：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陕西省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A1

区开元路

2

号

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A1

区开元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郝晓晨

注册资本：

1,112,075,445

元

主要股东：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陕天然气

55.36%

的股权，为陕天然气第一大股东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陕天然气资产总额

9,718,516,871.83

元， 净资产

4,

407,765,747.29

元；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陕天然气实现营业收入

3,454,945,315.17

元，实现净利润

330,688,232.89

元

主营业务：天然气输送、天然气相关产品开发、天然气综合利用、天然气发电（上述经营

范围中国家法律、法规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2.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陕天然气最近三年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3.

陕天然气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关联关系，无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其它关系，本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

4.

陕天然气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前期未发生过交易。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根据初步测算，本合同预计将在

2015

年确认收入的合同金额为

17,783

万元，合同总

价中其余

8,413

万元部分将在后续期间确认收入。

（二）本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

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三）陕天然气靖边至西安天然气输气管道三线系统工程是减少燃煤排放、治污降霾的

重点工程。本合同的履行对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推动我国大型装备国产化进程、印证公司在

天然气管线压缩机方面的综合装备能力和提升公司未来市场竞争能力有积极的影响， 并将

为公司后续拓展新型能源领域装备市场份额和实施项目积累经验。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合同履行存在可能受到合同对方项目安排的影响而造成周期延长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一日

股票代码:002564� � � �股票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2015-032

债券代码:112077� � � �债券简称:12天沃债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2天沃债” 票面利率调整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公告的《

２０１２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２０１２

年公司

发行的公司债券（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７７

，简称“

１２

化机债”）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在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名称变更为“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公司申请，并经深交

所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启用新的债券简称“

１２

天沃债”。

２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

存续期限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 上调幅度为

１

至

１００

个基点 （含本

数）。本次债券在存续前

３

年票面利率为

７％

，在本期债券的第三年末，公司选择上调本期债券

票面利率

２０

个基点，即“

１２

天沃债”后两年的票面利率为

７．２％

并固定不变。

３

、投资者选择回购等同于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卖出持有的“

１２

天沃债”。截至本

公告发出前一交易日，“

１２

天沃债”的收盘价为

１０２

元，高于回售价格。因此投资者选择回售可

能会带来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４

、投资者选择回售权：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５

、回售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

日、

４

月

３

日、

４

月

７

日。

６

、回售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

现将本公司关于“

１２

天沃债”票面利率调整和投资者回售安排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

１２

天沃债

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７７

４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７

亿元

５

、债券期限：

５

年（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票面利率：

７％

，

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上调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

６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７

、还本付息方式：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８

、起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９

、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４

月

１７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

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每年的

４

月

１７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１０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本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的第

３

年末

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上调幅度为

１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一个基点为

０．０１％

。本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的第

３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前的第

１０

个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

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１１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后，本期债券持有人有权在第

３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按票面金额回售给

发行人。本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１２

、担保情况：无担保债券。

１３

、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本期

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

１４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分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

、上市时间和地点：“

１２

天沃债”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７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二、本期债券利率调整情况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选择上调票面利率

２０

个基点，即本期债券后两年

的利率为

７．２％

，并在债券存续期后两年固定不变。

三、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１

、回售登记期：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

日、

４

月

３

日、

４

月

７

日

２

、回售价格：面值

１００

人民币。以

１

，

０００

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的整数

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３

、回售登记方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在回售登记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购申报， 当日可以撤单， 当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

认，不能撤单，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购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如果当

日未能申报成功，或有未进行回售申报的债券余额，可于次日继续进行回售申报（限申报登

记期内）。

４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日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的视为投资

者放弃回售，同意继续持有“

１２

天沃债”。

四、回售部分债券付款情况

１

、回售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２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的期间利息，票面利率为

７％

。每手

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

７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

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５６．００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

发利息为

６３．００

元。

３

、付款方式：本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本

期债券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该回收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

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五、回售登记期的交易

本期债券在回售期间内继续交易。回售部分债券在回售登记日收市后被冻结。

六、关于本期债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

１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

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２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

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以及《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列

示的表格传真至联系地址，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

３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后塍澄杨路

２０

号

联系人：高玉标、梁灿

电话：

０５１２－５６７９７８５２ ５８７８８３５１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８７８８３２６

邮政编码：

２１５６３１

２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

—

２６

层

项目主办人：古东璟、庄泽标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４１５

３

、分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３１

联系人：周波

电 话：

０２１－５４０４６５８２

传 真：

０２１－５４０４６８４４

４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联系人：梁一霞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１９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日

附表：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 英文

在其居住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如有）

在其居住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券登记日持债数（张）

应纳税所得额（人民币：元）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股票代码:002750� � � �股票简称:龙津药业 公告编号:2015-004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提交的2014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提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今日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１０％

以上的股东昆明群星投资有限公司（简称“群星投资”）提交的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作为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了积极回报股东，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

发展的经营成果，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本公司提议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１．

以董事会审议通过分配预案时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

民币

７．５０

元（含税），共计派发人民币

５０

，

０６２

，

５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伍仟零陆万贰仟伍佰元，含税），

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

本公司承诺：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４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接到上述预案提议后，公司证券部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意见征询函，各位董事书面回函

表示：本次提议的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符合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符合

《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政策的规定，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

签字同意的董事承诺在董事会正式审议上述预案时投赞成票。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同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１５

年修订）及《公

司章程》等的要求，具备合法合规性。在上述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

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

代表提议人及签字同意该预案的董事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会决议，具体利润分配预案需经

董事会审议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认真阅读同日发布

的相关公告。

备查文件

１．

昆明群星投资有限公司关于上市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２．

董事会关于控股股东提交的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议的说明

特此公告。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日

股票代码:002750� � � � �股票简称:龙津药业 公告编号:2015-005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说明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

日内（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１．

经问询，控股股东昆明群星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关于上

市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提议以董事会审议通过分配预案时的总股本

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７．５０

元 （含税）， 共计派发人民币

５０

，

０６２

，

５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伍仟零陆万贰仟伍佰元，含税），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并

承诺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４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签字同意该预案的董事的个人意见， 并非董事会决

议，具体利润分配预案需经董事会审议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并认真阅读同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今日公告，已发布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除此之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也不存在其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２．

经问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３．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不存在未披露重大事项；

４．

公司信息披露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情形。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

１

项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其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

之处。

四、本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一）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信息未经审计，但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阅。根据经审阅的财务

数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全年营业收入

１８

，

７４０．２１

万元，同比增长

４．７８％

。受公司固定资产折旧、人工

等成本大幅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

，

３５７．３０

万元，同比

下降

１５．３０％

。

（二） 根据截至本公司招股说明书签署日的市场销售情况， 及公司编制的年度经营预算

等，因经销商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为春节备货、上年同期广告宣传费较多等原因，本公司预计

２０１５

年

１

季

度的收入同比增幅为

１０％

至

２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

幅为

２０％

至

５５％

。

（三）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１．

产品结构单一的风险

本公司拥有注射用灯盏花素、注射用降纤酶和注射用甲硫氨酸维

Ｂ１

等

１０

个药品品种，但

受制于产能有限，本公司将疗效显著、质量稳定、市场前景广阔、盈利能力强的心脑血管疾病

治疗药注射用灯盏花素作为主导产品。报告期，注射用灯盏花素的销售收入占本公司同期主

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９１．５６％

、

８３．６８％

、

９０．６０％

和

９４．３７％

， 销售毛利占本公司同期主营业

务毛利的比例分别为

９９．５８％

、

９７．４３％

、

９５．８１％

和

９９．５２％

。 注射用灯盏花素的生产和销售状况

决定了本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及盈利水平。如果未来注射用灯盏花素的生产或销售状况发生

不利变化，可能会对本公司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建设注射用灯盏花素生产基地项目， 该项目建成后，本

公司注射用灯盏花素的生产能力和质量控制能力将显著提高， 产能有限问题将得到有效解

决。若注射用灯盏花素的生产或销售状况未来发生不利变化，本公司还可以利用阶段性闲置

产能和现有的销售渠道进行本公司拥有药品批准文号的其他

９

个药品品种或其中部分药品品

种的生产、销售。此外，本公司多年来致力于对灯盏花素的全方位研究，深入挖掘其在不同科

室的学术价值，不断进行二次开发。同时，本公司还依托研发中心，采用内部自主研发与外部

引进吸收相结合的产品研发策略，利用云南动植物王国特有的资源优势，开展以中草药活性

成分及其衍生物为对象的研究工作，积极进行心脑血管类、抗肿瘤类、代谢类新药的研发，重

点研发一类创新药物。

虽然注射用灯盏花素生产基地项目建设及公司的新药研发有助于改善公司产品结构，但

因新药研发到投产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 公司目前阶段的主要产品仍为注射用灯盏花素，产

品结构单一的风险仍然存在。

２．

产品价格下降风险

本公司主导产品注射用灯盏花素及其他药品共计

６

个药品品种列入了 《国家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２００９

年版）。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定价药品目录》（发改

价格【

２００５

】

１２０５

号、发改价格【

２０１０

】

４２９

号）、《改革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发

改价格【

２００９

】

２８４４

号）的规定，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药品最高零售价格。

自

１９９８

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已对药品价格进行了

３０

多次降价，涉及

２

，

０００

多种常用中、西

药。随着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入、降低药品价格政策的实施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的

调整或出台，我国药品降价的趋势仍将持续，本公司产品的销售价格可能会因此而降低；医药

产品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医院药品招投标采购方式的进一步推广和变革，也可能导致本

公司产品价格的下降。

此外，在“以药补医”的现行机制下，公司产品价格如果下降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销量

产生不利影响。

３．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地方增补品种调整带来的风险

本公司产品注射用灯盏花素

２０１０

年起陆续成为云南、山东、河南、天津、重庆等

５

省市《国

家基本药物目录》（

２００９

年版）的地方增补品种，之后该产品在上述区域的销售收入快速增长，

占公司药品销售收入的比例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０．６％

增长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的

４６．９８％

。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２０１２

年版）（卫生部令第

９３

号）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发布后，部分地区

完成了基药增补工作。其中，根据重庆市卫生局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布的《国家基本药物重庆

市补充药物目录》（

２０１３

年版），注射用灯盏花素未进入该目录。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包括

云南、山东、河南、天津在内的部分省、市及自治区尚未公布本地区《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２０１２

年版）增补目录。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发布《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管理工作的意见》， 指出：“

２０１２

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本适应基

层用药需求，不鼓励进行新的增补。为促进双向转诊、建立分级诊疗，兼顾不同医保支付水平

和基层与当地公立医院用药衔接，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农村乡镇卫生院可暂按省级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规定和要求，从医保（新农合）药品报销目录中，配备使用一定数量或比例的药

品，满足患者用药需求，落实零差率销售”；“积极发挥中医药的作用和优势，鼓励广泛使用中

医药”。

根据该意见的要求，自该意见发布之日起，其他尚未公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２０１２

版）

增补目录的

２２

个省市将不会再提出相关增补目录，各省市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农村乡

镇卫生院可暂按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和要求，从医保（新农合）药品报销目录中，配备

使用一定数量或比例的药品。

本公司主导产品注射用灯盏花素为上述意见鼓励使用的中医药品种，但若该产品不能进

入各地区出台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目录外常用药品清单，产品在该地区的销售将受

到影响，进而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

４．

项目建成投产后经营业绩下降的风险

由于以下主要因素的影响，本公司存在项目建成投产后经营业绩下降的风险：

（

１

）折旧大幅增加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总投资约为

３４

，

５００

万元， 其中建设投资

３２

，

９２８

万元，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通过

ＧＭＰ

认证投入生产后，本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大幅提升，每年将新增固定

资产折旧

２

，

００１

万元，而新建项目需视产品市场销售情况逐年增加产量，其利润将逐步体现。

（

２

）老厂区停产，募投项目存在磨合期

作为无菌药品，注射用灯盏花素的生产应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达到《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要求。因计划实施整体搬迁，本公司未对老厂区按照前述要求进行改

造，老厂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后不得继续生产注射用灯盏花素。目前，本公司产品全部由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

－

灯盏花素生产基地生产。

虽然本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且该项目已通过

ＧＭＰ

认证并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投产，本公司生产能力和质量控制能力显著提高，但短期内可能因设备、生产工

人需要进行磨合而使经营业绩受到不利影响。

（

３

）人力成本增加的风险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职工薪酬总额为

２

，

７２３．９２

万元。本公司募投项目注射用灯盏花素生产基地

项目位于昆明市呈贡新区马金铺乡的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内，与昆明市老厂区相比较为偏

远，目前本公司生产经营场所已整体搬迁至该项目所在地。为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本公司在

员工搬迁至该基地工作后给予其较老厂区上浮

２０％

以上的工资， 并向其提供免费的宿舍、班

车及午餐；此外，本公司新生产线按新版

ＧＭＰ

标准建设和运行，员工人数较之前有所增加，截

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员工人数为

２６３

人，较

２０１２

年末增加

４６

人。

前述因素将导致公司与人力相关的成本和费用有所增加。此外，随着社会工资水平的上

涨以及公司业务规模的提升，公司未来存在上调工资水平并扩大员工规模的可能，公司面临

人力成本增加的风险。

上述因素可能对本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５．

原材料供给风险及价格波动风险

本公司主导产品注射用灯盏花素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是从灯盏花中提取的灯盏花素

原料药，主要向云南玉溪万方天然药物有限公司采购，此外，也向红河千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等采购。 报告期内，本公司向玉溪万方的采购量分别占本公司当期采购量的

１００％

、

９４．０２％

、

１００％

和

８１．４０％

。公司将玉溪万方作为灯盏花素原料药主要供应商，主要是由于公司灯盏花素

原料药年使用量较小， 此外也是遵守 《药品

ＧＭＰ

认证检查评定标准》（国食药监安【

２００７

】

６４８

号）、《中药天然药物注射剂技术要求》、《中药注射剂安全性再评价质量控制要点》等关于供应

商相对固定，固定药材的基原、药用部位、产地、采收期、产地加工、贮存条件等相关保证药材

质量稳定的规定，以更好地保证公司产品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举措。

本公司存在主要原材料供应商相对单一的情形。虽然本公司作为灯盏花素原料药的主要

采购商与前述供应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但如果其由于业务资质变化、经营状况恶化、与

本公司业务关系发生变化等原因，不能及时、足额向本公司供应灯盏花素原料药，将对本公司

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玉溪万方正在对其生产线进行改造，尚需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下发的食药监药化监

〔

２０１４

〕

１３５

号《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加强中药生产中提取和提取物监督管理的通知》完成生

产备案。本公司近期已向红河千山采购灯盏花素原料药

１

，

０００ｋｇ

，较好地保障了灯盏花素原料

药的供应。

灯盏花作为野外生长和种植的植物资源，自然灾害以及自然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其正

常生长，导致产量波动及价格变动，灯盏花、灯盏花素原料药供应商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也会

影响灯盏花素原料药的生产和供给；此外，市场对灯盏花素原料药的需求也会随着灯盏花制

剂生产规模的变化而波动。

上述因素一方面导致本公司可能存在原材料供给风险，另一方面导致灯盏花素原料药市

场价格可能发生波动，进而对本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报告期内，本公司采购灯盏花素原料

药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数量（千克）

１

，

０７５．５ ８９７．７０ ２

，

００６．００ １

，

４０６．７０

金额（万元）

５５９．６２ ３５１．６０ ７７９．５０ ６１０．８０

价格（元

／

千克）

５

，

２０３．３０ ３

，

９１６．６８ ３

，

８８５．８６ ４

，

３４２．０６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灯盏花素原料药价格相对平稳；受部分灯盏花素原料药生产厂家

增加灯盏花储备导致灯盏花供应紧俏及收购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灯盏花素

原料药价格上涨幅度较大。近期，灯盏花素原料药价格有所回落。预计未来随着灯盏花、灯盏

花素原料药供应商竞争格局的变化、下游需求量的增长、灯盏花种植面积的变动，灯盏花素原

料药价格仍存在继续波动的可能。

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风险

为建立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体制，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国务院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 【

２００９

】

６

号） 和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国发【

２００９

】

１２

号），针对医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医疗卫生保障体制、医药监管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出相应的改革措施。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国务院下发《“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规划明确了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阶段目标、改革重

点和主要任务，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本次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一场

深层次的改革， 其对医药和医疗产业链各个环节以及医药产业发展模式将产生深远影响。作

为专业开发和生产天然植物药及化学药品冻干粉针剂的制药企业，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可能给

本公司的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产品销售等方面带来一定的影响，如果本公司不能积极有效

地应对，将可能影响本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业绩。

７．

修订药品说明书导致销量下降的风险

近年来，国家药监局对中药注射剂的监管不断加强，陆续针对部分中药注射剂提出修订

药品说明书的要求。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国家药监局下发《关于修订灯盏花素注射液与注射用灯

盏花素说明书的通知》，要求灯盏花素注射液、注射用灯盏花素生产厂家按照该通知所附《灯

盏花素注射液与注射用灯盏花素说明书修订要求》修订药品说明书，在说明书中增加“警示

语：

１．

本品不良反应包括过敏性休克，应在有抢救条件的医疗机构使用，使用者应是具备治疗

过敏性休克等严重过敏反应资质或接受过过敏性休克抢救培训的医师，用药后出现过敏反应

或其他严重不良反应须立即停药并及时救治。

２．

脑出血急性期或有出血倾向的患者禁用”，增

加指定的“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内容，并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前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报备案。该通知还要求将说明书修订的内容及时

通知相关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等单位，并在补充申请备案后

６

个月内对已出厂的药品说明

书予以更换。本公司已将修订药品说明书补充申请报备案，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开始使用修订后的

药品说明书。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７－１２

月注射用灯盏花素销售收入（未经审计）与

２０１３

年同期相比下降

２．７０％

。

药品说明书相关内容的修订可能导致本公司注射用灯盏花素销量下滑，进而对经营业绩

产生不利影响。

８．

依赖经销商渠道的风险

医药行业在长期发展中，药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环节形成了相对专业的分工，从而提高了

整个行业的运行效率。本公司充分利用专业分工优势，将更多资源集中在产品研发和生产环

节，销售方面主要采取“精细化的区域招商代理

＋

专业化学术推广”的模式，通过区域总经销商

及其以下各级经销商实现产品的销售。这种主要依赖经销商渠道进行销售的模式在市场开发

期具有开发速度快、企业资金周转率高、货款风险小和销售费用低等优势，但在市场成长的后

期，由于区域市场状况、经销商资源和销售积极性等限制，可能会影响市场开发进度，也会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公司对销售终端的了解和控制。

本公司通过与区域总经销商在双方签订的产品代理协议中约定并执行相关条款对其销

售行为进行约束，降低其经营行为对本公司的影响，并增强本公司对销售终端的了解和控制，

相关条款主要包括：区域总经销商在代理区域的销售行为，必须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区域

总经销商发生违背协议约定的经营行为给本公司带来经济损失或名誉损害的，将以其保证金

对本公司进行赔偿；区域总经销商有责任每月向本公司销售部区域负责人提供销售库存及药

品流向，并需配合本公司对商业公司或医院进行核实，如本公司判定其不予以配合的，有权取

消其代理权等。

尽管如此，如果经销商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者出现内部管理混乱、代理竞争对手产

品等情形，仍有可能导致公司声誉间接受到损害或产品区域性销售下滑，对公司经营业绩产

生不利影响。目前，公司正积极通过不断加强终端学术推广能力、强化对经销商的管理、推进

渠道下沉等方式，努力提高对销售终端的自我开发和深度维护能力。

９．

销售费用率上升的风险

报告期内，本公司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９．８７％

、

７．５２％

、

９．３５％

和

８．５２％

。本公司

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较低，且远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主要原因如下：

（

１

）本公司采取“精细化的区域招商代理

＋

专业化学术推广”的销售模式进行产品销售。与

部分制药企业直接委派人员开展药品在医院终端市场开发工作、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和维护销

售渠道的自主销售模式不同，在本公司这种销售模式下，本公司选定的区域总经销商负责其

授权区域内目标医院的开发与维护、合格商业流通企业的选择与维护，保证销售回款，承担相

应的开发、推广和维护费用，本公司仅负责提供一定的专业化学术推广支持，相关的推广费用

较少。

（

２

）本公司主导产品注射用灯盏花素为处方药。根据《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

（试行）第十二条的规定，“处方药只准在专业性医药报刊进行广告宣传，非处方药经审批可以

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广告宣传”。报告期内，本公司根据相关规定未在大众传报媒介进行处方

药广告宣传，仅进行了少量专业的和企业形象的广告宣传，广告和宣传费用较低。

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产，公司产能不足的状况得到改善。未来为加快注射用灯盏

花素推广速度，本公司将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存在销售费用率上升的风险。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请投资者特别关

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并特别关注上述风险的描述。

特此公告。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日


